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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水务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印发《珠海市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

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我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城市节约用水管理，促进建设项目合理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珠海市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珠海市水务局和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珠海市水务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6月15日        
珠海市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节约用水管理，促进建设项目合理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凡在我市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生产建设项目，必须制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相应的节水设施，保证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即“三同时”管理）。

第三条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信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生产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施工和验收等环节落实节水设施“三同时”制度。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节水设施为符合国家、省、市现行节水标准、规范的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生活用水器具；

（二）生产工艺水回用系统；

（三）各类用水设备循环回用系统；

（四）再生水回用系统；

（五）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六）自来水计量器具及管材等。

第五条  生产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必须有节水相关内容，设计单位在编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当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规范进行节水设计，并优先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 
第六条  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对节水相关内容进行审查。节水审查内容包括：

（一）生产建设项目的水源条件；

（二）再生水、雨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

（三）计量仪表的配置是否满足水平衡测试要求；

（四）单位产品用水量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用水定额标准；
（五）采用的节水工艺、技术特点、节水效果、方案分析比较等。
第七条  工业类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应当设计单位产品取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间接冷却水循环率、蒸汽冷凝水回用率、尾水利用量占排放水量的比例等必要的用水参数。
第八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审查生产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时，应当审查节水设施是否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或不符合节水标准的设备、产品和工艺，并对节水相关内容出具审查意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将节水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施工，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审查通过的节水设施施工图进行施工，不得擅自变更节水设计内容，节水设施设计确需变更的，须按程序进行变更，并不得降低原设计方案节水效果。
第十条  工程竣工后，节水设施应随主体工程一并验收，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节水设施投入使用后，权属单位或管理单位应加强维护管理，保障设施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停止使用已建成的节水设施。

因擅自停止使用节水设施，导致超定额超计划，用水计划调整申请不予批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2021年7月16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7月15日。




